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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退休保障计划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汤家骅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一项关于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计划的电话调查的结果显

示，七成１８岁或以上的受访雇员认为，单靠强积金维持不到退休后的基

本生活，尤其是在金融海啸发生后，大部分雇员的强积金计划的投资回报

均大幅缩减，但政府仍然强调「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下称「综援」）计划

及公共福利金计划」、「强积金计划」和个人自愿储蓄这三根支柱模式的

退休保障制度可维持和保障港人的退休生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按强积金计划过去１０年的投资回报率，推算现时年龄分别为

４５岁及５０岁和每月收入为１０，０００元的雇员，在他们达６５岁时，

可一笔过提取的强积金累算权益的金额为何； 
 
（二）有否按过去３年各项综援金的增减幅度及相关基准，推算在２０３

３年领取各类综援金的人士（包括６５岁或以上的长者、残疾人士及低收

入人士）每月可申领的综援金金额分别为何；及 
 
（三）是否知悉，现时已参加强积金计划的雇员数目，以及按年龄组别（１

８至３９岁及４０至６０岁）分类，在强积金户口内只有雇主供款部分及

有雇主和雇员供款两部分的雇员数目，该等数目分别占全港人口的百分

比、平均每月向上述两类户口注入的供款金额，以及有否推算该等雇员（按

现时年龄分别为３９岁及６０岁计算）在他们达６５岁时可一笔过提取的

强积金累算权益的金额分别为何？ 
 
 



答复： 
 
主席： 
 
  香港推行三根支柱模式的退休保障制度，即社会保障制度、自２００

０年１２月起实施的强积金计划、以及个人自愿储蓄。强积金作为其中一

根支柱，旨在透过雇主和雇员共同供款，为雇员累积退休储蓄。现时约有

２，２０９，０００（注１）名雇员已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雇员于６５

岁退休时可取得的累算权益金额，须视乎有关雇员的供款年期和供款金

额，以及所取得的投资回报而定。 
 
  积金局推算，两名现时年龄分别为４５岁和５０岁并月入１０，００

０元的雇员，假设他们自强积金制度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实施时开始供

款，投资回报为每年５％（注２），直至他们６５岁退休时，可取得的累

算权益分别为７８３，０００元和５５７，０００元（注３）。 
 
  此外，议员要求提供年龄为１８至３９岁，及４０至６０岁的雇员，

收入分别为５，０００元以下（即只须雇主供款）及５，０００元或以上

（即雇主和雇员须共同供款）的数目、他们占全港人口的百分比、以及他

们的平均每月供款金额和预计６５岁退休时可提取的强积金累算权益。由

于强积金计划是由核准受托人营运，而积金局没有有关计划成员的年龄和

入息资料，因此积金局只可以根据政府统计处２００９年第３季综合住户

调查的资料，就所需数据作出推算。 
 
  根据积金局的推算，假设现时年龄分别为３９岁及６０岁的雇员，自

强积金制度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实施时开始供款，直至６５岁退休，投资

回报为每年５％（注２），如有关雇员的月入少于５，０００元，按平均

每月１４８元的供款计算，他们分别可取得约１６９，０００元及３６，

０００元的累算权益。如有关雇员的月入为５，０００元或以上，按平均

每月１，６３５元的供款计算，则他们分别可取得约１，８６５，０００

元及３９８，０００元的累算权益。有关估算（注３）详情载于附表，以

供参考。 
 
  至于综援计划，作为退休保障制度下的另一根支柱，其目的是向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以应付其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综援的标准项目金

额每年都会按社会保障援助物价指数（社援指数）的变动而调整，该指数

由政府统计处编制，反映价格变动对综援受助人的影响。此外，社会福利

署每五年根据综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的结果，更新一次社援指数的权数系

统（即指数涵盖的个别商品及服务项目的相对开支比重），使该指数能更

准确反映综援住户的最新开支模式。上述机制旨在确保综援金额的购买力

得以维持。 
 



  由于现行机制是按每年调整周期前１２个月（即每年１１月至下一年

１０月）的通胀／通缩情况调整综援金额，与过往综援金额的变动及相关

参考指数无直接关系，加上综援受助人实际可申领的金额会因各种因素

（包括家庭成员的收入及特殊需要）而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按过往综援金

额的变动及参考指数推算未来不同类别的综援受助人每月分别可获得的

受助金额。 
 
  此外，本地物价长远的变动，涉及大量不确定因素（如环球及本地的

经济状况、国际物价及汇率的走向等），故政府无法就此以及社援指数作

出预测，也因而无法准确推算未来二十三年综援金额因物价改变而需要作

出的调整。 
 
注１：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 
 
注２： 即自强积金制度实施起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的年率化回报。 
 
注３： 有关的推算假设现时的强积金供款要求在计划成员的整段就业期

间没有改变，计划成员只作出强制性供款，而没有自愿性供款。所有数字

均以今日的币值计算。增薪率假设与通胀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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